
立法會四題︰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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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今日（十一月二十六日）立法會會議上譚耀宗議員的提問和律政司司

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的答覆： 

問題︰ 

  有市民向本人反映，有一些具法律背景並支持非法佔領道路行動的政客近日

多次發表有關法治的言論，有誤導公眾之嫌。例如，該等政客聲稱，如有人刻意

違法，只要其後自首以承擔法律後果，便無損法治，而且法治不是無條件遵守法

律。此外，該等政客又批評警方早前拘捕兩名涉嫌在公眾地方與另外 3人打架的

佔領人士，並聲稱該兩名佔領人士當時只不過是行使《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101A條（第 101A條）下的「公民拘捕權」，阻止該 3人向佔領人士投擲物件。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有否研究該等政客的上述言論（即刻意違法後自首便無損法治，以及法治

不是無條件遵守法律等），對市民掌握正確的法治概念有何影響；若研究結果為

有不良影響，當局會如何駁斥該等言論；若研究結果為沒有不良影響，理據為何； 

（二）會否加強宣傳及教育工作，向市民灌輸正確的法治觀念；若會，詳情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可否清晰及具體地解釋第 101A條下的「公民拘捕權」，包括根據甚麼準

則界定市民是否合法地行使該權力，以及他們在拘捕疑犯時可使用何種程度的武

力？

答覆︰ 

主席︰ 

  法治一直是香港社會的根本核心價值，亦是香港能夠成為一個國際城市及國

際金融、商貿中心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有效維護法治，市民、政府和整個社會必

須尊重法治精神，包括尊重法院的判決。此外，法治是民主的基石，追求落實普

選絕不能成為挑戰法治的借口。 

  就譚議員提問的三部分，律政司的回應如下︰ 

（一）在「佔中」事件發生後，社會上有不同人士發表對法治的言論。譚議員在



問題中提及的言論嚴重扭曲法治精神。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區慶祥法官於本月十日

就三宗涉及佔領行動的臨時禁制令申請作出裁決。相關判詞就法治精神作出清晰

的闡述，當中要點包括︰ 

 

（１）法治精神必須包括每名市民及政府同樣需要遵從和遵守法律。 

 

（２）即使被告人認為法庭命令有錯，也不應違抗，而是應先遵守命令，再依循

司法程序提出反駁理據。法律不能容許個人選擇是否遵從法庭命令。 

 

（３）有關市民可先隨意或蓄意違法，然後承受犯法的後果，便不會破壞或挑戰

法治的說法是錯誤的。在文明和有秩序的社會，法治無法在這基礎上切實有效地

施行。 

 

（４）維護法治的根基之一，是有賴妥善的司法制度，讓法庭命令及法律可有效

地執行。 

 

（５）令人擔憂的是，一些公眾人物（包括一些曾受法律訓練的人士）多次公然

向公眾人士及一眾抗議人士和示威人士表示，在各方之間的聆訊作出裁決前，無

需遵守單方面禁制令，而僅僅違抗民事命令，並非挑戰法治，只有當有關人士違

抗實際發出的藐視法庭罪交付羈押令時，法治才會受到威脅。這些說法是錯誤和

不正確，並會令公眾人士和各被告人對法治精神存有不當誤解。 

 

  上訴庭處理有關上訴許可申請時，明確表示認同區法官所提出的上述觀點。

當局歡迎法庭就法治理念的闡述，並呼籲市民遵從和遵守法律及法庭命令，以和

平、守法的方式表達意見，否則會對香港帶來深遠的負面影響。 

 

（二）律政司一直與其他政府部門緊密合作，透過不同渠道向市民灌輸法治精神。

例如每年舉辦「檢控週」，及積極參與香港律師會舉辦的「法律週」，從而加強

學生及市民對司法制度及法治的認識。律政司亦參與公民教育委員會的工作，以

不同方式推廣法治教育。此外，警方則透過不同途徑提高市民的守法及防罪意識。

至於中小學方面，教育局已將法律和法治教育包含於現時的中小學課程。學校亦

透過包括參觀法院等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培養學生尊重法治的價值觀。當局會繼

續有關工作，並正積極研究加強這方面工作的不同方法。 

 

（三）香港法例第 221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101條訂明一般市民有權進行

拘捕的情況。當中第 101條第 2款訂明「任何人可無需手令而逮捕任何他合理地

懷疑犯了可逮捕的罪行的人」，而第 4款則訂明「任何人如發現任何人管有任何

他有合理理由懷疑該人是藉可逮捕的罪行而取得的財產，可無需手令而逮捕最後



述及的人，並取得該財產的管有」。  

 

  因此，問題中提及的「公民逮捕權」，只適用於涉及屬「可逮捕的罪行」。

根據香港法例第 1章《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3條，「可逮捕的罪行」是指由法律

規限固定刑罰的罪行，或根據法例對犯罪人士可處超過 12個月監禁的罪行，亦

包括犯任何這類罪行的企圖。 

 

  另一方面，《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101A條規定，「任何人於防止罪案時

或於進行或協助合法逮捕罪犯或疑犯或非法地不在羈留中的人時，可使用就當時

環境而言屬於合理的武力」。 

 

  作為執法隊伍，香港警隊的職責是維護法紀。警方有法定的權力去拘捕涉嫌

干犯罪行的人。若市民目擊罪案發生，應立即通知警方。市民如有需要即時制止

犯罪行為或制服涉嫌人士，只可使用就當時環境而言屬於合理及相稱的武力控制

疑犯，但沒有搜查的權力。市民在進行逮捕時所涉及的罪行是否屬「可逮捕的罪

行」，以及所使用的武力是否合理，只可以在警方進行全面調查後才能作出判斷。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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